
三文广旅提〔2022〕18号              签发人：毋慧芳

办理结果：A
三门峡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对市政协七届七次会议第72号提案的答复

农工市委：

您们提出的关于“关于加强古村落保护发展古村落文化旅游业”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精粹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自然生态景观资源。我市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坚持“整体保护、兼顾发展，活态传承、合理利用，政府引导、村民参与”的原则，以保持传统村落原来的选址、格局、风貌以及自然和田园景观等整体空间形态与环境为目标，实现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有序发展与合理利用、永续利用。

我局主要承担传统村落中的传统民居资源管理、维修保护、活化利用等工作，对您们在提案中提出的解决方法深表赞同。目前，文物部门在传统村落民居管理中存在一定的结构性问题，如传统村落内的传统民居等物质遗产不一定都是不可移动文物，我局则只能在同时是传统村落和文物保护单位的情况下，才能够深入开展传统村落内传统民居的保护利用工作。针对您提出的提案，现给予答复。

您们在提案中提到“制定村一级规章制度，对古村落加以保护”。此项意见我局完全赞同，如是文物保护单位或登记在册的不可移动文物，我国有《文物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较为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还有国家、省、市住建部门颁布的一些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部门规章等，对传统村落内的传统民居保护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局也会根据工作实际，要求各县（市、区）文物部门在具体工作中，与乡镇政府和村自制组织积极协调制定符合本村实际的保护传统村落内民居的村级规章制度，落实好国家已有的有关政策。

您们在提案中提到“整理挖掘乡村内的传统文化”。此项意见我局完全赞同，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农耕文明的活态见证，我局将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注意收集、梳理、总结蕴含在传统村落里的传统历史文化，以利于我们更加客观、清晰的认识到工作对象，提高工作水平等。

您们在提案中提到“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古村落文化和历史影响力”。此项意见我局完全赞同，文物保护的高层次目标是要实现文物的活化利用，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在充分研究文物内在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古村落文化和历史影响力是最为便捷的途径，我局将在今后的工作中，利用世界文化遗产日、中国博物馆日、三门峡国际黄河文化旅游节等重大节庆节点，积极宣传我市传统村落历史文化，吸引民众关注。

您们在提案中提到“在文物工作层面做足文章，提高传统村落中原住民的获得感”。此项意见我局完全赞同，我局将对全市传统村落中的传统民居类文保单位进行再梳理、再分类，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根据文保单位级别，遵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分批次报审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对传统民居进行维修、加固等，以确保传统民居文物良好的生存状态，延长传统民居文物的遗产寿命，为下一步谋划开展民宿、作坊、特色产品、产业和旅游等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次感谢您们对文物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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